
≡ ＿＿—-■≈-＿

规划设计条件告知书

根据要求’县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《规划设计条件告知书》 （下

称《告知书》 ） 。

本《告知书》已按规定程序于2022年12月6日第十七届县政府

国土空问规划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（2022ˉ19次）审议通过’并经

县政府批准.

＿｀编制本《规划条件》的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

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

《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 （2020年）

《博罗县罗阳街道四角楼区SJLˉ01管理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局

部调整》

二｀用地』｜吉况

本用地位于博罗县罗阳街道东坑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黄泥塘、

东坑、竹元围村位于青山龙（土名）地段’地块编号:博自然资（用

地）挂字［2022］92号’土地来源:县政府储备用地。其具体位置详见

《图则》。

三｀规划指标（详见图则）

博自然资（用地）挂字［2022］92ˉ1号:

100101（一类工业用地） （可作为

SJL＿01-09地块工业项目所需的行

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）

规划用地性质

计算指标用地面积（Ilf）

容积率

20676

0。8～2·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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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自然资（用地）挂字［2022］92ˉ2号:

100102（二类工业用地）

110102

193029

0.8～2。0

规划用地性质

用地兼容性

计算指标用地面积（Ⅲ2）

容积率

154423～386058

（其中物流仓储比例≤↓0％）
计容积率建筑面积（Ⅲ2）

建筑系数（％）

绿地率（％）

≥30

15～20

四｀规划要求

（一）总体布局要求（详见图则）

1.合理规划功能分区。

2.总体设计必须符合相关规范及消防规定·

3.生产和生活配套用房应分开布置·

4.注意环保、防止污染、保证城市安全。

（二）配套设施要求

1.市政基础设施设计要求:

（1）本用地的排水设计应实施雨污分流’排水设计方案应当征求

排水主管部门意见。给排水、电力、电信、燃气等管线须与城市市政

管网衔接’管线工程设计须与总平面图设计同步进行、同步报审。

（2）本用地在开发建设时’应按照50专项规划和通信主管部门

相关要求开展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或预留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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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容积率建筑面积（Ⅲ2 ）

建筑系数（％）

绿地率（‖）

16540～41352

≥30

15～20



2.本用地须严格按照《配套设施一览表》配套建设有关设施’ 《配

套设施一览表》中所列的配套设施不得减少数量和压缩规模’并应在

总平面及建筑设计方案中明确具体位置°

配套设施一览表

建筑规模

（Ir／个）

序 数量

（个）

项目

名称
规划建设要求

号

1.应采用分类收集’宜采用密

闭方式·

2.可采用放置垃圾容器或建

造垃圾容器问方式;采用混合收集

垃圾容器问时’建筑面积不宜小于

5平方米／个。采用分类收集垃圾

容器时’建筑面积不宜小于10平

方米／个。

垃圾收集点1 ~ ~

1.天线架设物宜设置在室外

公共区域或者附设在建筑物楼面’

外观应与城市景观相协调°

2.基站机房宜靠近天线架设

物设置.基站机房宜附设在建筑

内’条件困难时可设置在室外公共

区域°

3.通信基站应与主体建筑物

同步规划、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

同步验收°

50通信基站及配

套用房
≥3532

注:其余未提及的配套设施’应结合《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2020

年） ’统一纳入总平面图设计’经审批后实施。

（三）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

厂房、 自用库房及物流仓库每10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≥0.2个、

工业项目所需的行政办公及生活设施每10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≥1

个。

（四）其它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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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博自然资（用地）挂字［2022］92ˉ1号、 92厅2号用地均属于《博罗

县罗阳街道四角楼区SJLˉ01管理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》范围

内’其中92ˉ1号用地位于SJLˉ01ˉ12单元内’规划用地性质为一类工

业用地; 92ˉ2号用地位于SJLˉ01ˉ09单元内’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工

业用地° SJLˉ01ˉ12单元规划用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（可作为

SJLˉ01—09地块工业项目所需的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） ’

SJLˉ01ˉ09和SJL＿01ˉ12两个地块整体核算工业项目所需的行政办公

及生活服务设施’其建筑基底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小于等于7％’

其计容建筑面积占总计容建筑面积的比例小于等于20％·

2.建筑间距要求:应综合考虑日照、采光、通风、消防、防灾、

管线埋设、视觉卫生等要求’并结合建设用地的实际情况确定。

3.建筑红线要求:临规划城市道路一侧多层建筑红线与道路红线

之间用地的使用’应服从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°详见《图则》°

4.厂区生活污水按要求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排至污水处理厂处理’

若市政污水管网未完善’则须设置污水处理设施并达标排放’工业废

水排放标准依环保部门意见为准°

5.本项目须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《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

南＿＿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（试行）》和《惠州市住房和城乡规

划建设局关于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的暂行办法》要求进行规划设计和建

设。

6.本项目应按照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0B／T50378ˉ2019）、 《广

东省绿色建筑条例》 、 《广东省绿色建筑设计规范》

（DBJ／T15＿201—2020） 、 《关于推进我县绿色建筑发展的通知》 （博

住建函［2021］191号）等文件的要求’全面执行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
! ·′ 飞 ~ ‰／f筑标准。』

7卜本项曰应按照《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

筑的实施意见》 （惠府办〔2019〕10号）及博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（博住建函［2021］161号）文件的要求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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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新建民用建筑（包括除工业生产厂房及其配套设施以外的所有

非生产性建筑） ’应按照《关于规范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

室意见的通知》 （粤府办〔2020〕27号）有关要求及国家相关技术规

范执行°

9.工业项曰需满足《大气有害物质无组织排放卫生防护距离推导

技术导则》 （0BˉT39499ˉ2020）相关防护距离要求’项目开工建设前

须取得环保部门审批意见·

11.其他未尽事宜须满足《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 （2020

年）及相关规范要求.

《告知书》白批准曰期起 年内未使用的,须经县自然资五｀本《告知书）

源局核实后方可使用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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獭写零
公开方式:依申请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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